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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案例一 物业服务人不得
以限制使用门禁系统等方式催
交物业费

——张某诉某物业公司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张某系某小区业主 ，某物业公

司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2021 年
9 月，张某发现其因欠交物业费已被
禁 止 使 用 所 住 单 元 电 梯 及 门 禁 系
统，与某物业公司交涉无果后，张某
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恢复其
对电梯及门禁系统的使用功能。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 法 典》第 九 百 四 十 四 条 第 三 款
规 定 ，物 业 服 务 人 不 得 采 取 停 止 供
电 、供 水 、供 热 、供 燃 气 等 方 式 催 交

物 业 费 。 本 案 中 ，张 某 虽 欠 交 物 业
费 ，但 某 物 业 公 司 不 应 以 不 给 业 主
激活门禁卡使其不能正常进入单元
门 、不 能 正 常 使 用 电 梯 门 禁 系 统 等
方式催交物业费。某物业公司对张
某欠交物业费的违约行为可另行依
法 维 权 。 经 法 院 依 法 释 明 后 ，某 物
业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即主动恢
复了张某对门禁系统的使用。

典型意义
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

人 支 付 物 业 费 ，但 实 践 中 业 主 拖 延
甚 至 拒 交 物 业 费 的 情 形 时 有 发 生 ，
物业服务人往往采用各种方式催交
物业费。物业服务人以不给业主激
活 门 禁 卡 、限 制 使 用 电 梯 等 方 式 催
收 物 业 费 ，实 质 上 是 基 于 其 在 物 业
服务合同项下的债权而不当限制了
业 主 的 建 筑 物 区 分 所 有 权 ，既 缺 乏
法律依据，也超出了合理必要限度，
往往加剧双方的矛盾。物业服务人
催 交 物 业 费 应 采 用 合 理 方 式 ，业 主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物
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通过调解、
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等方式依法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但 不 应 以 影 响
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交。物业公
司和业主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时均
应 秉 持 契 约 精 神 ，按 照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约 定 全 面 履 行 自 己 的 义 务 ，共 同
营造和谐宜居的小区环境。本案判
决明确物业服务人应以合理合法形
式 催 交 物 业 费 ，依 法 维 护 业 主 合 法
权益。

案例二 业主不得以设计
不合理等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拒
绝支付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诉徐某某
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与某小区建设单位

依法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后，开
始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徐某某系
案涉小区业主，因其未按时支付自
2019 年 5 月 至 2022 年 12 月 的 物 业
费，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
付，某物业公司将其诉至法院。徐某
某以其房屋厨房设计不合理、排烟倒
灌等问题为由辩称不应交纳物业费。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物
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
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
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
共 有 部 分 ，维 护 物 业 服 务 区 域 内 的
基 本 秩 序 ，采 取 合 理 措 施 保 护 业 主
的人身、财产安全。《物业管理条例》
第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物 业 服 务 人 应 当
按 照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的 约 定 ，提 供 相
应 的 服 务 。 本 案 中 ，厨 房 设 计 不 属
于 物 业 服 务 人 应 承 担 的 义 务 ，厨 房
设 计 不 合 理 、排 烟 倒 灌 等 属 于 商 品
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履行瑕疵
问 题 ，与 案 涉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不 属 于
同一法律关系，责任主体并不相同，
徐某某主张厨房设计不合理所致损
失 亦 与 某 物 业 公 司 并 无 关 联 ，其 以
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抗辩主张不应支
付 物 业 费 缺 乏 依 据 。 最 终 判 决 ：徐
某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 2019 年 5 月
至 2022 年 12 月的物业费 4500 余元。

典型意义
物业服务人的义务源于法律规

定 和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约 定 ，主 要 包 括
维 修 养 护 、秩 序 维 护 、安 全 保 护 、制
止 违 法 行 为 、向 有 关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报 告 并 协 助 处 理 等 义 务 。 一 般 而
言，房屋专有部分的质量、设计等问
题不属于物业服务人应担责的义务
范围。业主以设计不合理等房屋质
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或者主
张 以 维 修 费 用 抵 销 物 业 费 的 ，不 能
得到支持。本案判决有助于厘清物
业 服 务 合 同 关 系 与 其 他 法 律 关 系 ，
引 导 业 主 正 确 区 分 责 任 主 体 ，依 法
依 规 理 性 维 权 ，妥 善 平 衡 物 业 服 务
合同各方合法利益。

案例三 物业服务合同终
止后原物业服务人拒不退场
的，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
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诉何某某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系某小区的原物业

服务人。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向某物
业公司函告原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

将重新选定物业服务人，并邀请其
积极参与竞标。某物业公司回函表
示 原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到 期 后 自 行 终
止。后该小区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人
并与之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业主委员会通知某物业公司及时办
理交接事宜，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
后果，但某物业公司未在合理期限
内退场，致使新物业服务人长期无
法进场服务。某物业公司因向业主
何某某收取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
的物业费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九条规定，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终 止 的 ，原 物 业 服 务 人
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
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房、
相 关 设 施 、物 业 服 务 所 必 需 的 相 关
资 料 等 交 还 给 业 主 委 员 会 、决 定 自
行 管 理 的 业 主 或 者 其 指 定 的 人 ，配
合 新 物 业 服 务 人 做 好 交 接 工 作 ，并
如 实 告 知 物 业 的 使 用 和 管 理 状 况 。
原 物 业 服 务 人 违 反 前 款 规 定 的 ，不
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后的物业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
赔 偿 损 失 。 本 案 中 ，某 物 业 公 司 在
原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终 止 后 ，未 按 业 主
委员会要求向新物业服务人履行交
接 义 务 ，经 明 确 告 知 法 律 后 果 后 仍
拒 不 退 出 该 物 业 服 务 区 域 ，不 得 请
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
物 业 费 用 。 最 终 判 决 ：驳 回 某 物 业
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配合进行物业交接是物业服务

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人基于诚信
原则应当履行的后合同义务。由于
新老物业服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
原 因 ，部 分 原 物 业 服 务 人 无 视 小 区
业主共同意愿，继续占用物业用房、
拒不交还相关资料，“以服务之名行
强占之实”，导致新物业服务人难以
顺 利 开 展 工 作 。 物 业 交 接 不 顺 ，不
仅 容 易 引 发 原 物 业 服 务 人 、新 物 业
服 务 人 、业 主 大 会 或 者 业 主 委 员 会
之 间 的 纠 纷 ，而 且 扰 乱 小 区 管 理 秩
序，影响物业服务质量，降低业主生
活品质。本案判决驳回某物业公司
的 诉 讼 请 求 ，有 利 于 引 导 物 业 服 务
人按期退场、依法履行交接义务，对
于 规 范 物 业 服 务 行 为 、构 建 和 谐 宜
居的小区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 原物业服务人对业
主大会选聘新物业服务人的决定
无权提起诉讼

——某物业公司诉某小区业
委会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是某小区建设单位选定的

前期物业服务人。后该小区召开业主大会
作出解聘某物业公司、选聘新物业服务人
的决定，小区业主委员会与新物业服务人
已另行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某物业公司认
为，某小区业主大会作出选聘新物业服务
人的决定不符合法律关于对业主共同决定
事项进行表决的专有面积和业主人数比例
的规定，起诉请求确认该决定无效。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选聘和解聘
物业服务企业应由业主共同决定。法律
之所以规定选聘、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由
业主共同决定并规范程序，是因为各业
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共有部分享
有共同管理的权利。对于涉及共同管理
的事项，需要也应当由该组织的成员共
同决定，以保障该组织内部成员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
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
条的规定，业主大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
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本案中，某物业公
司不是该小区业主，不受业主大会决定
的约束，与该被诉业主大会的决定不具
有直接利害关系，故无权起诉请求撤销
业主大会决定或者确认该决定无效。最
终裁定：驳回某物业公司的起诉。

典型意义
业主大会决定是业主对小区重大事

项行使共同管理权、实行业主自治的重要
方式。作为业主自我管理的权力机关，业
主大会作出的决定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
力，并不直接约束业主以外的主体，故并
非小区业主的物业服务人没有诉请人民
法院就业主大会决定效力作出裁判的必
要性和实效性。如果原物业服务人认为
物业服务合同解除造成其损失的，可以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
六条的规定另行主张。生活中，有的物业
服务人被解聘后，试图以请求确认业主大

会决议无效或者撤销的方式推翻业主大
会决定，否定业主共同意志。本案明确物
业服务人对业主大会关于选聘新物业服
务人的决定不能提起诉讼，具有规则指引
作用，有利于维护业主大会决定效力、依
法保障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

案例五 灵活运用“巡回审
判+示范调解”方式批量化解涉众
物业纠纷

——某物业公司诉陈某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为某小区提供了日常保

洁、保安巡逻、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等物业
服务。因大多数业主未按时交纳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难以维持日常运营，物业管理
服务标准逐渐降低，导致其与业主之间的
矛盾加剧。后某物业公司在向业主陈某
催收物业费未果后，将其诉至法院。

审理方式
审理法院对案涉小区的物业服务及

欠费情况加强研判，考虑到案涉小区除
陈某外，还有 100 多位业主欠交物业费
以及某物业公司欲提起批量诉讼的情
况，法院决定前往小区开展巡回审理、现
场办案。庭审中，法院对物业的服务质
量进行详细调查并对相关法律问题释法
说理，某物业公司认识到自己的服务确
实不到位，并在法院主持下与陈某当场
签订了调解协议，由业主根据物业公司
提供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等因素支付
相应的物业费。庭审结束后，法院即时
开展普法宣传，引导某物业公司与小区
业主相互谅解，妥善化解了小区百余件
潜在纠纷。

典型意义
物业费不仅是物业服务人提供服务

的基础，也是维护小区电梯、配电、消防等
设备设施正常运转的保障。业主按时足额
交纳物业费，有助于物业服务人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而物业服务人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才能使业主更自觉地交纳物业费，从而
形成良性循环，以打造更加舒适美好的生
活环境。本案中，法院通过开展巡回审理，
现场以案释法，促使物业双方取得谅解，实
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不仅减轻了当
事人的诉累，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为业主营
造了良好居住环境，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5年12月9日（总第9952期）

李龙（110227198807201819）：本机关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

向你送达了京交【总】[2025]第 1103-025642 号《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上述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现催告你履行。因本机关采取邮寄送达方式后，无法将京交

【总】[2025]第 1103-025642 号《北 京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履 行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催 告 书》送 达 给 你 ，现 依 法 公 告 送 达 ，自 本 公 告 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在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 内 ，主 动 履 行 处 罚 决 定 ，逾 期 未 履 行 的 ，本 机 关 将 依 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履行前请到本机关领取《北京市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单》。如 有 陈 述 申 辩 意 见 ，请 在 催 告 书 送 达

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联系地址：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

队十一支队（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二街小王辛庄南路 9

号院），联系电话：01064581113。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北京汇京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机关于 2025 年 4 月 5 日

向 你 公 司 送 达 了 京 交【总】[2025]第 0506-001789 号《北 京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你 公 司 在 法 定 期 限 内 未 履

行 上 述 处 罚 决 定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强 制 法》第 五

十 四 条 的 规 定 ，现 催 告 你 公 司 履 行 。因 本 机 关 采 取 邮 寄 送

达方式后，无法将京交【总】[2025]第 0506-001789 号《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给你公司，现依

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请 你 公 司 在 催 告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主 动 履 行 处 罚 决

定 ，逾 期 未 履 行 的 ，本 机 关 将 依 法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

履 行 前 请 到 本 机 关 领 取《北 京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单》。如

有 陈 述 申 辩 意 见 ，请 在 催 告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提 出 。联

系 地 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十 八 里 店 乡 周 庄 村 319 号 北 京 福 寿

老 年 公 寓 西 侧 大 院（北 京 市 交 通 运 输 综 合 执 法 总 队 五 支

队），联系电话：010-87358157。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厦门优中花食用油有限公司：本 会 受 理 的 克 拉 玛 依 红

果 实 生 物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单 位 关 于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

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

规 则》《仲 裁 员 名 册》《当 事 人 选 定 仲 裁 庭 组 成 方 式》《选 定

仲 裁 员 通 知 书》和 证 据 材 料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你 应 于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选 定 仲 裁 庭 组

成 方 式 和 仲 裁 员 ，提 交 答 辩 状 。逾 期 的 按 照 法 定 程 序 进 行

组庭。本会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10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10 时 30 分在本会对本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届时如你无

正当理由不参加庭审，本会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
卢蓝：本 委 受 理 的（2024）杭 仲 03 萧 字 第 1234 号 申 请 人

杭 州 致 广 互 娱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申 请 人 卢 蓝 之 间 的 合 同

纠 纷 案 ，已 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送达本委（2024）杭仲 03 萧裁字第 1234 号裁决书 ，本裁决

为 终 局 裁 决 ，自 作 出 之 日 起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委 领 取 裁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地 址 ：浙 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 号，电话 0571－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宁波埃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昭杰、陈锦洪、黄伟

健：本 委 受 理 的（2025）杭 仲 03 萧 字 第 458/461 号 申 请 人 深

圳 市 一 达 通 企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申 请 人 宁 波 埃 兰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张 昭 杰/陈 锦 洪/黄 伟 健 之 间 的 合 同 纠 纷

案 ，已 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本 委（2025）杭 仲 03 萧 裁 字 第 458/461 号 裁 决 书 ，本 裁 决

为 终 局 裁 决 ，自 作 出 之 日 起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委 领 取 裁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地 址 ：浙 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 号，电话 0571－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陈怡文、尹静：本委已受理（2025）杭仲 03 萧字第 806/809 号

申请人杭州致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陈怡文、尹静之间的合同

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等

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 2026 年 3 月 9 日 14 时 30 分在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 号 5 楼，电话 0571－

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芝秀不慎遗失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开具的发票一份，票

据湘财通字（2022）票据号码 4993167874，金额 1446 元，声明作

废。 声明人：李芝秀

解散清算公告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公司解散，并成立清算组依法组织清算。凡乌海市新能

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均可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21 号粵海金融中心 29 层。联系人：马学信、唐志梅。联系电话：

020-38556253。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乌海市新能源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代章）

2025年 12月 3日

道歉信 致佟丽娅女士：尊敬的佟丽娅女士您好，我方在此

诚恳地向您道歉。由于我方法律意识淡薄，在未获得您授权的情

况下，擅自在我方公司生产销售的袜类商品上使用了您的肖像

用于商业宣传活动。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您的

合法权益，给您造成了不良影响和精神伤害。我们对此深感歉

意。现我方已按照第（2024）苏 0902 民初 8538 号和（2025）沪 0117

民初 2199 号生效法院判决，停止了所有涉及您肖像的侵权行

为，并根据上述生效判决一并向您诚挚道歉。今后，我们将加强

法律学习，严格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杜绝此类侵权事件再次发

生。 义乌市伊人袜业有限公司
上海飘花伊人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飘花伊人针织有限公司
致歉信 本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

个人信息，损害了公民信息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现已接受法律

的惩罚，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在此郑重向社

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希望对我们的行为予以谅解，今后我们

会引以为戒并保证绝不再犯。特此道歉!

致歉人：张鹏敏、李紫菡、占晓丹、徐雪、张宗雁、常苏庆
2025年 11月 26日

债权转让公告暨债务催收通知书 致：债务人苏国健，身份证

号 ：H067086（5）：根 据 债 权 转 让 方 苏 凯 鹏（ 身 份 证 号 ：

441301198612060314）与 债 权 受 让 方 廖 凤 强（身 份 证 号 码 ：

440321196006125339）在 2025 年 11 月 28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书》，苏凯鹏已对债务人苏国健享有的（2014）惠湾法民一初字

第 1212 号《民事调解书》中剩余未受偿的部分债权【标的债权】

转让给受让人廖凤强，苏凯鹏依法通知苏国健上述债权转让事

宜，债务人苏国健应当就上述标的债权向廖凤强继续履行偿还

借款债务的义务。现将债权转让公告通知如下：一、转让标的债

权的基本情况：根据（2014）惠湾法民一初字第 1212 号《民事调

解书》确认债务人苏国健、担保人黄良康、黄远光应向苏凯鹏偿

还借款本金 100 万元及利息款项、诉讼费用等债务【诉讼案号

（2014）惠湾法民一初字第 1212 号；原执行案号（2016）粤 1391 执

635 号和恢复执行案号（2021）1391 执恢 78 号】。债权人苏凯鹏已

收取借款担保人黄良康、黄远光所偿还 75 万元利息款项、向法

院参与分配执行款 690784.5 元、收取租金款项 686000 元，上述

还款应当优先抵扣借款利息、诉讼费、执行费等款项，扣除上述

还款之后，转让【标的债权】为（2014）惠湾法民一初字第 1212 号

《民事调解书》剩余未受偿的部分债权。苏凯鹏已对债务人苏国

健享有上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廖凤强，由廖凤

强拥有上述标的债权。二、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请债务人苏国

健直接向债权受让方廖凤强履行（2014）惠湾法民一初字第

1212 号《民事调解书》剩余未受偿的部分债权【即标的债权】的

清偿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偿还本金、利息、迟延履行金等费

用。三、请债务人苏国健应当就上述标的债权向廖凤强（债权受

让人）继续履行偿还借款债务的义务。请苏国健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停止向原债权人苏凯鹏履行任何清偿行为。债权受让人廖

凤强联系方式：13923499188。 转让方：苏凯鹏
受让方：廖凤强

2025年 12月 3日

债权转让通知 何明益、何碧安、罗旋：陈武军已于 2025 年 3 月

22 日将基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2021）赣 1103 民初

3793 号民事判决书产生的对贵方的债权全部转让给黄益琳。现通

知贵方，请于即日起向黄益琳履行（2021）赣 1103 民初 3793 号民事

判决书载明的全部义务。附：黄益琳收款账户及联系信息，户名：黄益

琳，开户行：中国银行怀化分行，账号：6216667500000829803，电 话 ：

15874531698。 通知人：陈武军
关于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无偿划转企业国有产权事

项的债权人通知书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人：我公司

拟将所持有的二十三冶瑞和（青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无

偿划转至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划转基准日为2024年

12月31日。本次划转完成后，我公司的全部现有债务仍由我公司独立

承担和负责清偿，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保持不变，不影响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我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与债权人签订的各项合同及协议约定的

义务。 五矿瑞和（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致债务人湖南街景店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街景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赤东科技有限公司：我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将长沙仲裁委员会第【2022】长仲裁字第

3466 号裁决书所确认的我公司对湖南街景店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权转让给湖南爱好好吃科技有限公司。自转让之日起，湖南

爱好好吃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与该债权相关的作为债权人的全部权

利。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

湖南富迪阿贵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2日

债权转让确认暨债务催收通知 根据转让方黄远光与受让方

廖凤强于 2025 年 11 月 28 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

依据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粤 1391

民初 3472 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对苏国健享有的剩余债权及剩余债权

款【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448358 元、利息 17362.04 元、实现债权的费

用（暂计至 2025 年 7 月 16 日，实际计算至债权转让完成之日止）】转

让给受让方，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转让方与

受让方在此要求债务人苏国健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直接向受让方

清偿依据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粤

1391民初 3472号民事判决确认仍应履行的全部剩余债务。

转让方：黄远光
受让方：廖凤强

2025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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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物业服务人不得以
限制使用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
业费

——张某诉某物业公司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二 业主不得以设计不
合理等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
付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诉徐某某等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三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后原物业服务人拒不退场的，不
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
止后的物业费

——某物业公司诉何某某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四 原物业服务人对业
主大会选聘新物业服务人的决定
无权提起诉讼

——某物业公司诉某小区业
委会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 例 五 灵 活 运 用“ 巡 回 审
判+示范调解”方式批量化解涉
众物业纠纷

——某物业公司诉陈某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案

本报盐城 12月 8日电 （记者 乔
文心） 今天，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宣判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
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副主任苟仲
文受贿、滥用职权案，对被告人苟仲
文 以 受 贿 罪 判 处 死 刑 ， 缓 期 二 年 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 满 依 法 减 为 无 期 徒 刑 后 ， 终 身 监
禁，不得减刑、假释；以滥用职权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五 年 ， 决 定 执 行 死 刑 ，
缓 期 二 年 执 行 ， 剥 夺 政 治 权 利 终 身 ，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
期 执 行 二 年 期 满 依 法 减 为 无 期 徒 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苟
仲文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9 年 至 2024 年 ，
被告人苟仲文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委副书记，国家
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审批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
折 合 人 民 币 2.36 亿 余 元 。 2012 年 至
2013 年，苟仲文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
间，在相关项目收购过程中滥用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苟仲文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
权罪。苟仲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
罪 情 节 特 别 严 重 ， 社 会 影 响 特 别 恶
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

损 失 ， 论 罪 应 当 判 处 死 刑 ； 滥 用 职
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亦应
依法惩处，并予数罪并罚。鉴于苟仲
文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
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
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及孳息已全部
追缴，对其所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可
不立即执行。根据苟仲文犯罪的事实
和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 满 依 法 减 为 无 期 徒 刑 后 ， 终 身 监
禁，不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出上
述判决。

据 悉 ，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了 该
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苟仲文及其辩护人进行了
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 表 了 意 见 ， 苟 仲 文 进 行 了 最 后 陈
述 ， 并 当 庭 表 示 认 罪 悔 罪 。 人 大 代
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 30 余人旁听
了庭审。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记 者
吴文诩） 记者 8 日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获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12 月 5
日对马航 MH370 航班部分失联乘客家
属索赔案一审宣判。朝阳法院依据 《蒙
特利尔公约》 以及我国相关法律的规
定，判令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
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就每案赔偿乘客家属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及其他损失和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
290余万元。

2016 年起， 75 名失联乘客家属
陆续提起诉讼，要求马来西亚航空公
司、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等被
告赔偿损失、建立搜救基金等，共形
成 78件案件。

朝阳法院经审理查明，马来西亚
当地时间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 1 时 22

分，由马航承运的航班号为 MH370 的
波音民用客机飞行途中失联。2015 年
1 月 19 日，马来西亚政府发布声明，正
式宣布 MH370 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
所有 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遇难。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朝阳法院主
持多轮调解，47 件案件的乘客家属
经与被告协商一致，已达成和解后撤
诉。此次宣判的案件共 8 件，涉及 8
名乘客，均已依据法定程序宣告死
亡。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其余 23 件案件，乘客家属尚未
申请宣告乘客死亡或尚未完成宣告程
序，仍在审理程序中。

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原副主任苟仲文受贿、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

北京朝阳法院对马航 MH370 航班
部分失联乘客家属索赔案一审宣判

⇨⇨上接第一版
座谈交流会上，王中明简要通报今

年以来人民法院工作情况。他表示，人
民法院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离
不开代表委员的关心帮助和监督支持。
他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学懂弄通
做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服

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上当先
锋、作表率；要深耕主责主业，深刻
把握巡回法庭化解涉诉信访矛盾的特
点规律，转变工作理念，完善制度机
制，改进方法措施，就地解纷、实质
解纷；要做实沟通联络，深入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把代表委员的“问题

清单”转化为法院履职的“工作清
单”和群众满意的“幸福报单”，把
代表委员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法
院工作的“金钥匙”。

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等驻地机关、高校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活动。


